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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近日收到股东何大江先生签署的其与公司股东深圳市福田投资发展公

司（以下简称“福田投资”）保持一致行动关系的函，表示在福田投资审议公司

议案时，其作为股东行使表决权时将与福田投资保持一致，该一致行动有效期至

2015年 10月 31日。 

经本公司核实，截止到 2013 年 11月 1日，股东何大江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7,675,257 股，持股比例为 0.172%。其与福田投资成为一致行动人后，福田投资

可行使的股东表决权合计 358,736,11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8.023%，为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经本公司核实，截止到 2013 年 11月 1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福田投资发展公司    351,060,854  7.851 

2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 H（注）    309,303,488  6.917 

3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产品    219,031,590  4.898 

4 深圳市福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165,703,417  3.706 

5 长沙先导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90,000,000  2.013 

6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67,999,868  1.521 

7 中国工商银行－博时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62,999,620  1.409 

8 梦想未来投资有限公司     49,521,448  1.107 

9 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48,200,000  1.078 

1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46,606,567  1.042 

 注：截止到 2013 年 11 月 1 日，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 H 的关联账户“生命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持有本公司股份 41,799,894 股，两个账户合计持有本公司

股份 351,103,382 股，持股比例为 7.852%。 

特此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1 月 5 日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科    学    筑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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